
有關疫苗通行証 

 

一 疫苗通行証的使用步驟 

   1 掃描「安心出行」：教會的安心出行二維碼 

   2 掃描「疫苗針紙二維碼 / 豁免証明」：可先儲於安心出行程式之內或攜帶實體針紙影印本 

 

二 疫苗通行証的不同條件 

   1 未受感染人士： 

 ① 4 月 29 日之前 ② 5 月 30 日之前 ③ 5 月 30 日之後 

18 歲或以 

上人士 

須打了第一針 須打了第二針 須打了第三針 

(除非第二針打後未滿六個月) 

12-17 歲 

人士 

須打了第一針 須打了第二針 

(除非第一針打後未滿六個月) 

須打了第三針 

(除非第二針打後未滿六個月) 

 

   2 曾受感染人士： 

 ① 4 月 29 日之前 ② 5 月 30 日之前 ③ 5 月 30 日之後 

康復未滿六個月人

士 

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

感染前已接種第 2

或第 3 針人士 

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

康復已

滿六個

月人士 

感染前沒

有接種疫

苗者 

須打了第一針 須打了第二針(除非第一針打後未滿六個月) 

* 已接種一針復必泰的 12-17 歲康復人士則不須

打第二針 

感染前已

接種第 1

針者 

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須打了第二針 

* 已接種一針復必泰的 12-17 歲康復人士則不須

打第二針 

 

三 疫苗通行証的豁免人士 

   以下人士可以填寫紙本表格代替： 

   1 出示沒有二維碼的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 

   2 出示香港以外地區接種新冠疫苗紀錄 

   3 沒有成人陪同的 12 歲以下兒童 

   4 未能在進入處所前使用「安心出行」流動應用程式的指定人士 

     (i) 15 歲或以下並沒有成年人士陪同，或 65 歲或以上 

     (ii) 殘疾人士 

     (iii) 其他就上述替代安排獲政府或政府授權機構認可為合資格的人士 


